附件2
东兴市城镇公益性岗位招（补）录登记表

登记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             登记编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民族
	
	文化程度
	
	照　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健康状况
	
	家庭人口
	
	联系电话
	
	

	详细地址
	县（市、区）     路（镇）　 巷（里、村）  号（组）  幢(单元)    房

	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或《就业创业证》编号
	

	有何技能
	1
	
	就业意向
	1
	

	
	2
	
	
	2
	

	个人简历
	何 时 至 何 时
	在何地学习和从事何种工作
	担任职务

	
	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	
	

	
	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	
	

	
	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	
	

	
	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	
	

	
	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	
	

	经失业登记并符合其中一项条件，
（请在对应类别括号打“√”）

	1.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的城镇失业人员（   ）
2.女性年满40周岁、男性年满50周岁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员（   ）
3.正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中的人员（   ）
4.经认定的城镇零就业家庭中，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、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，且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（   ）
5.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城镇人员(   )
6.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(   )
7.符合上述1至5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（   ）

	家庭 主要 成员 情况
	姓名
	年龄
	关系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或学校学习情况
	担任职务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是否服从分配
	服从（    ）         不服从（    ）

	报名人承诺
	本登记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，所提交的信息、材料齐全和照片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日

	[bookmark: _GoBack]市就业服务中心
审核意见
	

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

	用人单位录用意见
	

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局审批意见
	

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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